
行政执法委托书
委托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地址：南宁市民族大道113号
法定代表人：袁煌    职务：厅长
受委托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无线电监测站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星湖路73号

法定代表人：曹宇辉    职务：站长
为规范全区无线电监测机构无线电行政执法工作，依法确立行政执法委托单位与受委托单位的权利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委托广西壮族自治区无线电监测站按下列要求行使行政执法权。
一、委托执法区域
    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
二、委托执法事项
委托执法事项详见附件《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委托行政执法事项清单》。《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委托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工作需求进行动态调整，经双方确认后实施。
三、委托执法权限
（一）行政检查权：以委托单位名义依法开展行政检查。
（二）行政处罚权：以委托单位名义依法对违法行为人实施行政处罚。

四、委托执法责任
（一）委托单位责任
1.指导和监督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以委托单位名义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2.受委托单位违法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委托单位承担，委托单位承担相应责任后，可以对受委托单位依法予以追究责任。
3.对受委托单位违法或不适当的行政执法行为予以纠正；受委托单位违法实施行政执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委托单位可以解除行政执法委托书。
4.委托单位应组织受委托单位执法人员参加相关的执法培训及相关业务学习。
5.委托单位为受托单位提供委托的行政权力依据、执法流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及规范的行政执法文书等。
（二）受委托单位责任
1.受委托单位只能在委托权限范围和事项清单内以委托单位的名义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2.受委托单位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并取得行政执法证后方可从事执法活动；在履行行政执法行为时，应出示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并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3.受委托单位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委托单位委托的行政执法行为。
4.主动接受委托单位的指导和监督。
5.严格按照行政执法程序的有关规定，以委托单位的名义规范化制作行政执法文书。
6.建立相关的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制度。
7.及时向委托单位书面请示报告在委托行政执法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8.受委托单位以自己的名义或者超越委托权限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受委托单位自行承担。
五、委托执法特别程序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在受委托事项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由委托单位进行法制审核：
1.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
2.直接关系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经过听证程序的；
3.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
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其他情形。
（二）下列行政处罚案件，由委托单位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1.符合听证条件，且申请人申请听证的案件；
2.案情复杂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
3.有重大违法行为需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案件；
4.委托单位负责人认为应当提交集体讨论的其他案件。
（三）当事人要求听证的案件，由委托单位组织听证。
六、行政执法委托期限
（一）行政执法委托期自签署之日起至2030年12月31日止。

（二）委托期限届满前一个月须重新签订委托书。经审核不符合条件的取消委托。
七、其他
（一）本委托书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并向社会公布。
（二）附件《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委托行政执法事项清单》与本委托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本委托书履行过程中如相关事项发生调整、变化，双方应重新签署协议或者签订补充协议。


